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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流程圖 

                                                             

 

辦理日期：113年9月12日前 

詳參【自治條例§5】學校應於每學年開學後

十四天內，將學生家長之姓名電話送該校家

長會，以利連繫會務。 

學校將學生家長姓名、電話送學校家
長會，提供資訊前請先告知家長並注
意個資保護 

學生家長會運作事項 

學校召開導師會議 

班級導師協助召開本學年度第1次 
班級家長會並推選班級家長代表 

1.請導師協助確認家長及班級家長代
表符合自治條例第5條規定，並載
明於會務人員名冊 

2.以彈性多元方式推選班級家長代
表，同一班級一學生僅由一家長投
票，依自治條例第12條之規定推選
班級家長代表，請各班導師協助確
認投票表決之正確性並保存可備查
之紀錄。 

家長會出納、會計人員於會長任期屆

滿前，將移交文件送家長委員會審查 

【監督準則§8】班級導師依本自治條例第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召開每學年第一次班級家長

會前，學校應先召開導師會議，詳細說明本

自治條例及本準則之內涵及精神。 

辦理日期：113年9月19日前 

【自治條例§5】家長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所謂法定代理人係指民法第1086條第1項「父

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或第

1098條第1項「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為受監

護人之法定代理人。」，另依法務部105年5月

31日法律字第10503508890號函釋見解，受委

託監護人並非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 

【自治條例§12】每學年第一次班級家長會由

班級導師協助於開學後二十一日內召開，召

開時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任主席，並推選

出班級家長代表。 

【監督準則§7】班級家長會每班推選之班級

代表人數應為定額，其人數由會員代表大會

定之，並應明定於家長會組織章程。 

辦理日期：113年9月20日前 

【監督準則§18】家長會之出納及會計於每任

會長任期屆滿前二十日內，應將金融機構家

長會專戶存摺正本，與財務移交報告、主要

財產目錄及現金出納表等相關帳冊各一式四

份送交家長委員會查核後，提交下次會員代

表大會審議。 

開學日期：113年8月30日 

113年8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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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會 
將會務資料 
函報本局審核 

  

 

 

 

 

 

 

 

 

 

 

 

 

 

 

 

 

 

 

 

 

 

 

 

 

 

 

 

原任會長 

召開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財務移交 
每學年會長改選後7日內辦理 

新任會長 
召開第1次家長委員會 

辦理日期：113年10月3日前 

詳參【自治條例§4、8、10、13； 

監督準則§4；聯合會組織章程§6】 

1.審議會務資料（組織章程等法規） 

2.審議會務計畫及收支預、決算 

3.推選選監人員5至9人 

4.選舉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參與各項

會議之代表 

5.選派家長會聯合會會員代表 

※選舉流程應為：委員（含候補委員）→會

長→副會長→參與各項會議代表→參與聯

合會者 

辦理日期：113年10月10日前 

詳參【自治條例§18；監督準則§18】 

原任及新任會長之移交，應由校長監交。 

詳參【自治條例§11、15、19】 

選舉常務委員；聘任秘書、會計及出納；研

擬會務計畫及收支預算案，報告會務及收支

事項 

各校學生家
長會會務資
料補件 

核發各校家
長會長當選

證書 

是 否 

請各校學生家長會準備資料如下： 

(一)以家長會名義作成並經新任會長核章

之函文1份 

(二)報局資料檢核表1份 

(三)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會務人員名

冊、個人資料公開意願調查表、組織

章程、選舉罷免辦法、財務處理辦

法、志工組織運作辦法、議事規則、

移交清冊等1式2份 


